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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培養國際移動力，增進就業競爭

力，依據「輔英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第四點第三款第三目，特訂定「輔英科技

大學學生海外實務學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海外實務學習，依其學習類型分為海外實習或海外見習。海外實習係指各

系(科)規劃學生於海外(教育部海外實習須符合大陸港澳以外地區)專業職場進行實習之

課程；海外見習係指系(科)開設之實務學習課程，搭配出國從事短期見習、參訪等研修

活動；兩者課程均須規劃有學分。 

三、海外實務學習簽約及課程 

（一）海外實習: 

海外實務學習中學習類型如為實習，實習合約簽訂、指導老師職責、實習成績考

核等，均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規定辦理。 

1.實習合約 

(1)由系(科)與選定之實習機構共同擬訂海外實務學習計畫書，並經雙方協商簽

訂合約書，並媒合學生前往實習。 

(2)海外實習機構職責以本校系(科)與之簽訂之合約書為主，唯合約書內容應包

含下列各項： 

2.1實習期間。 

2.2實習場域、實習項目與相關權益。 

2.3實習機構提供學生完整安全講習。 

2.4實習期間之協商處理與聯繫溝通管道。 

2.5實習期間之保險。 

2.6實習期間之住宿安排。 

2.7實習期間之訪視、輔導與考核。 

2.指導老師： 

系(所)應安排指導老師，進行學生海外實習各項輔導與訪視事宜。指導老師職

責包括： 

(1)提供學生實習機構及其所在國家相關資訊，協助學生完成實習前準備。 

(2)指導老師應定期透過實地訪視、電子郵件、視訊或其他方式於實習期間進行

輔導。 

(3)指導老師得視學生實習表現情形及海外實習機構需要，赴海外進行輔導事

宜。 

（二）海外見習： 

海外實務學習中學習類型如為見習，1學分至少 36小時學習活動為原則，並視需

求指派指導老師帶隊。 

四、實務學習機構與計畫書 

（一）海外實務學習機構之選定，由系(科)評估符合培育目標且實習內容與專業職場屬



性相符之海外合法立案機構。 

（二）系(科)應於每年 6月或 12月前依公告完成海外實務學習計畫書，送各級實習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執行海外實務學習。 

（三）海外實務學習計畫內容應包含實務學習目標、實務學習課程對應、實務學習時

間、學生培訓規劃、學生甄選、機構評估、活動規劃、實務學習指導與輔導安

排、實務學習成效指標、經費預算與來源等內容，並檢附「課程計畫」。 

五、實務學習學生 

（一）系(科)應訂定海外實務學習徵選資格及審核標準，經各級實習委員會報備後依公

平公正公開方式徵選海外實務學習學生。 

（二）學生申請海外實務學習應具備海外實務學習國家或實務學習機構使用的主要語文

能力，能於海外獨立自主生活與行為，並承諾自行辦妥出國相關證件。 

（三）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齡學生，由系(科)彙整海外實務學習名單後送學務處依兵

役法施行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學生必須遵守本校與實務學習機構相關辦法之規定與合約內容，並簽立家長切結

同意書。 

（五）學生前往海外實務學習前，須辦妥海外實務學習期間之意外與醫療保險，並應出

席校內辦理之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及輔導說明會。 

（六）實務學習期間學生請假或缺勤除須向實務學習機構完成請假程序外並須向各系報

備。 

（七）系(科)對學生海外實務學習期間之適應與安全問題，應事前妥善規劃，並商請實

務學習機構協助學生適應實務學習期間之各項事務。 

（八）學生若因適應不良或表現不佳須提前返國者，須告知指導老師，成績不予核計。 

（九）學生必須於實務學習完成返國後一個月內繳交完整報告。 

六、實務學習經費 

（一）海外實務學習相關費用，包括機構實習費、機票費、保險費、生活費等支出，系

(科)應於海外實務學習計畫書說明相關規劃，以申請校外相關獎補助、籌款或學

生自行支付為優先，校方得依該學年度預算酌以補助。 

（二）海外實務學習相關經費補助依本校「海外實務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辦理。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實習委員會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